
勘災 
(填寫「臺中市災害救助

暨住屋勘查表」) 

 

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

申請災害臨時短期安置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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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填寫「臺中市臨時短期

安置特約住宿服務申請書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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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臨時短期安置特約住宿服務申請書 

一、本人             於   年   月   日因 □火災□水災□土石流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（請簡述），經區公所認定符合住屋不堪居住，自願申請: 

□臨時短期住宿服務:起始日為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告知事項： 
1. 基於安全考量，住宿期間一切行為及安全自行負責，並自行處理膳食並負擔費用。 

2. 安置期間須遵守旅宿業者之住宿規定，如有任意破壞設施設備或過失者，應自行負擔賠償責

任。 

3. 中途退房或住宿結束時須主動告知旅宿業者及區公所人員，中途退房未告知、逾期退房及非

安置對象所增加之住宿費用須自行負擔。 

4. 本案申請住宿費用，由旅宿業者代為墊付，補助款同意由旅宿業者具領。 

5. 住宿時間 10 日為上限(春節期間以 12日為上限)，延長住宿費用須自行負擔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悉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、災害發生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同戶籍地址 

三、申請人簽章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 絡 電 話： 

四、緊急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同住家屬姓名：(申請住宿服務時填寫) (「住宿期間」由區公所填寫) 

(一)              ；關係          ；住宿期間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，共計    日 

(二)              ；關係          ；住宿期間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，共計    日 

(三)              ；關係          ；住宿期間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，共計    日 

(四)              ；關係          ；住宿期間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，共計    日 

(五)              ；關係          ；住宿期間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，共計    日 

六、(由區公所填寫) 

(一)本次申請入住實際狀況: 

房    型 單人房 2人房 3人房 4人房 其他:______ 

間    數      

入住人數      

(二) □臨時短期住宿服務:共計     人次，合計        元。(女   人；男   人) 

里 幹 事 承 辦 人 單 位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

    

備註：本申請書正本送社會局核銷，區公所視需求自行列印影本留存 

 
 



 
結束住宿(退房)證明書 

 

 

本人         及其隨同家

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業於 104年   月   日

（離開時間:    點   分）遷出旅館無誤。 

此致 

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

 

 

 

 

本人簽名: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電話： 

 

 

 

旅館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

旅館人員: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

中華民國 103年    月    日 

印 


